中共安徽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安徽省审计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审计厅审计整改约谈

办法（试行）的通知

皖审委办发〔2022〕33号

省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各市委审计办、审计局：

《安徽省审计厅审计整改约谈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已经省委审计委员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审计整改职责。请各市委审计办、审计局收到《办法》后，及时向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汇报。
 中共安徽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    安徽省审计厅
               　　　　2022年11月1日

安徽省审计厅审计整改约谈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督促有关单位落实审计整改责任，增强整改刚性约束，维护审计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的有关要求及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审计工作长效机制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省审计厅约见有关整改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及其内设部门和所属单位负责同志（以下简称约谈对象），指出存在问题、听取情况说明、提出整改要求的审计整改约谈（以下简称约谈）行为。

第三条  约谈工作应坚持依法依规，严格规范流程；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责任落实；坚持实事求是，做到精准有效。
第二章  约谈情形和约谈准备

    第四条  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省审计厅负责约谈工作的组织实施。

拟约谈对象为省管领导干部的，由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省审计厅提出约谈建议，报省委审计委员会领导同志批准后实施。其他约谈对象，经省审计厅党组研究或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同意后实施。

第五条  为确保约谈客观公正、精准有效，提出约谈建议前，省审计厅相关业务处室应当通过查阅资料、现场督查、专项调研等方式，对约谈事项进行核实确认。

第六条  经省审计厅相关业务处室组织核查或核实，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约谈：

（一）未在规定时限内整改且未说明原因或原因不充分的；

（二）未及时报告审计整改结果并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整改工作满意度测评结果较差的；

（四）无正当理由不按要求公告审计整改结果的；

（五）未及时按整改要求推动主管领域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并造成不良后果的；

（六）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形。

第七条  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省审计厅根据批准的约谈建议和约谈事项核实情况，拟定约谈方案，按程序组织实施。

第三章  约谈实施

    第八条  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省审计厅应当提前3个工作日，将约谈通知书送达约谈对象及有关审计整改责任单位，根据工作需要抄送相关部门单位。

约谈通知书应当明确约谈事由、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及提供资料要求等内容。

第九条  有关整改责任单位存在应当进行约谈情形的，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省审计厅可采取如下约谈方式。

（一）省审计厅相关业务处室主要负责同志约谈审计整改责任单位相关内设部门和所属单位负责同志或审计整改责任单位分管负责同志；

（二）省审计厅承担审计业务处室的分管负责同志约谈审计整改责任单位分管负责同志或主要负责同志。

（三）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审计厅主要负责同志约谈审计整改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对于重大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经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省审计厅主要负责同志约谈后仍存在应当约谈情形的，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省审计厅应及时向省委审计委员会报告，并提出分管省领导约谈审计整改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建议。

第十条  为保障约谈效果，可以采取个别约谈、集中约谈和联合约谈方式。对同类问题需要同时约谈多个责任主体的，可以实施集中约谈。多个部门对同一责任主体进行约谈的，可以实施联合约谈。

第十一条  约谈一般采取会议形式，基本程序如下：

（一）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省审计厅相关负责同志主持会议，说明约谈依据和事由，通报整改情况，指出存在问题。

（二）约谈对象说明情况，对约谈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和解释，提出下步拟采取的整改措施、完成时限等。

（三）会议主持人提出有关工作要求。

（四）形成约谈纪要。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省审计厅负责拟定约谈纪要，纪要应当客观、完整、精炼。

第十二条  根据工作需要，约谈事项涉及行业主管部门的，可邀请有关部门单位参加；涉及经济责任审计项目的，可邀请省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参加；对重要整改事项的约谈，可邀请纪检监察机关参加。

第十三条  有关整改责任单位应当在约谈后30个工作日内，将约谈落实情况及相关证明材料报送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省审计厅。约谈情况及约谈后整改情况应当作为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及约谈对象述责述廉的内容。

第十四条  约谈省管领导干部的，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在约谈后15个工作日内，将约谈情况报送省委审计委员会，同时抄送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等。

第十五条  参加约谈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得擅自对外披露约谈情况。约谈事项涉密的，记录资料应当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进行保管。

第十六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敏感信息和个人隐私外，审计机关根据需要可对外公布约谈相关信息。

第十七条  省审计厅相关业务处室负责跟踪检查约谈事项的落实情况，并做好约谈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省审计厅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